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滁 州 学 院 教 务 处 
教〔2024〕20 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

关于做好 2024 年度本科专业设置与调整工作的
通知 

 

各二级学院： 

为进一步优化专业结构布局，因地制宜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， 

支撑安徽省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和十大新兴产业创新发展，根据

《安徽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工作

的通知》《滁州学院本科专业设置与调整管理暂行办法》《滁州学院

关于深化学科专业结构改革的实施方案（2023-2025 年）》要求，

现就做好 2024 年度本科专业设置与调整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专业设置与调整要求 

1.应主动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，符合学校办学

定位和学科专业发展规划，推动专业适应性调整和前瞻性布局，深

化交叉融合，鼓励围绕安徽十大新兴产业设置“四新”领域专业和

“智能＋”等相关急需紧缺专业，拓展学校办学特色和优势。 

2.应满足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》基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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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，具备相应的办学条件，有相关学科专业为依托，有必需的专

职教师队伍及教学辅助人员，具有科学、规范的专业人才培养方

案，具备开办专业所必需的经费、教学用房、图书资料、仪器设备、

实习基地等办学条件，有保障专业可持续发展的相关制度。 

3.应做好学院专业建设规划，对社会需求不大、就业率不高的

专业实行转型、停招或撤销。原则上各学院可申请增设不超过 1 个

新专业，同时应相应停招或撤销 1 个原设专业。落实好专业预申

报制度，将申请备案的增设专业（不含中外合作办学专业、第二学

士学位专业），列入学院学科专业发展规划，提前1年进行预申报。 

二、专业设置与调整工作流程 

1.学院组织论证。学院在对拟增设专业与调整专业的经济社

会需求、专业建设方向、培养规模条件等充分调研基础上，组织本

专业领域内专家召开论证会议，对拟增设专业与拟调整意向的必

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分析论证。 

2.学院审议。由专业所在学院组织召开二级学院学术委员会

进行评议，对申报材料进行修改完善；经二级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

议通过后，于 5 月底前将相关材料报送教务处。 

3.学校审定。学校根据年度专业申报情况，组织相关领域专

家，根据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》和学校办

学定位、各专业社会人才需求、专业办学条件等，对设置或调整的

专业申报材料进行评议，于 6 月底前初步提出拟新设专业名单。

相关学院进一步完善申报材料，经学校学术委员会审议、校长办公

会研究通过后，于 7 月底前在校园网和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申报与

信息服务平台予以公示，并按上级文件要求进行报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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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材料报送 

1.5 月 7 日前，有专业申报和调整意向的学院，请将拟申报和

调整专业信息（附件 1）报送教务处教研教改科（行政楼 306 室）。 

2.5 月 31 日前，申报学院完成新增专业设置与专业调整论证

及审议工作，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申请表、论证调查材料

（包括行业企业等部门调查问卷、行业专家评议论证等）、二级学

院学术委员会论证评议意见、二级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议纪要以

及其他补充说明材料等申报材料统一报送教务处教研教改科（行

政楼 306 室）。 

3.联系人：董元亮、周强；联系电话：3518061；电子材料报

送邮箱 zyjs2023@chzu.edu.cn. 

 

附件:1.2024 年度滁州学院专业设置与调整意向表 

2.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（2023 版） 

3.安徽省高校专业与十大新兴产业对应表（本科） 

4.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申请表（备案专业适用） 

5.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申请表（审批专业适用） 

 

教务处 

2024 年 4 月 25 日 

  


